附件6
实习生接收函证明

北海艺术设计 学院：
经单位研究决定，接收贵院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专业学生（姓名）        在我单位实习，实习岗位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习时间为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月      日。
特此函达。
单位通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习生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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